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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青岛方圆达橡胶机械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XJYJP2022-201

	项目名称/类别
	定期检测
	报告日期
	2022.9.22

	项目地理位置
	青岛方圆达橡胶机械有限公司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电焊烟尘、其他粉尘、砂轮磨尘、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氮氧化物、臭氧、二甲苯、正丁醇、噪声、电焊弧光共10项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显示：经检测，各岗位工种接触的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

物理因素测量结果显示：经测量，除钳工接触噪声8h等效声级强度超过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其余各岗位工种接触噪声8h等效声级强度/电焊弧光测量结果均符合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职业卫生管理

1）在运行过程中，要加强现场管理，保证职业病防护设施良好，做好日常维护，确保其正常有效的运行。

2）应做好对劳动者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定期职业卫生培训工作，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2、职业健康检查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开展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建立健康监护档案。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从业人员，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尽可能减轻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的危害。

3、个体防护用品

钳工接触噪声8h等效声级强度超过80dB(A)，且超过限值要求，属于噪声作业岗位，企业应为其配发防噪声耳塞，并做好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的监督工作。

4、职业病防护设施

企业应在打磨岗位设置移动式烟尘净化器等职业病防护设施。

5、现场警示标识及中文警示说明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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